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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职人文教字〔2020〕6 号

人文教育学院关于印发《2020 年春学期 5.25

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暨课程实践教学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直属部门：

现将《2020 年春学期 5.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暨课

程实践教学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

2020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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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春学期 5.25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

暨课程实践教学实施方案

为了贯彻深化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精神，积极探索互联网

+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课程教学模式，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心

理健康教育与安全文明校园文化建设，增强大学生对心理健康重

要性的认识，促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，根据 2019 级

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人才培养方案，结合自治区教育厅下发

的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全区大中小学生“5·25”心理健康教育活

动月》（桂教思政〔2020〕2 号）以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转发

《关于 2020 年“‘5.25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月”举行“四个

一”专项行动的工作提示》的通知要求。特制定 2020 年春学期

5.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实施方案暨本学期《大学生心

理健康教育》课程实践教学实施方案。

一、活动主题：

“疫”路同心 关爱生命

二、活动目的：

本活动通过组织开展以“疫路同心 关爱生命”为主题的大

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系列活动，以校园疫情防控为主线，开

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，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，培育学生自尊

自信、理性平和、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素质

与思想道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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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时间

2020 年 3 月 10 日 —2020 年 8 月 5 日

四、参与人员

全体师生

五、活动设计与安排

活动设计理念：活动须有点有面，即以教育厅相关文件为活

动项目的基本点，结合我校历年活动的优势特长，再进行 1-2 项

目覆盖全校、受益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拓展项目，力求活动

有成效、有特色、出品牌。

序号 项目 时间 地点 参加人员 备注

1

2020 春季学期大

学生心理健康状

况排查

3月—8 月 面向全校各二级

学院学生

各二级学院每月对本班

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

行排查，并于每月 30 日

前报送《南宁职业技术

学院大学生心理危机预

警库》，详见附件 1。

2

心理专家讲座（开

展疫情期间开学

前后心理调适专

题线上培训）

4月 17 日

线上

全校师生 已完成，“四个一”之

专题辅导报告

3

心理健康教育主

题班会及特色班

级活动

5 月 6 日—6

月 10 日 各班室内

教室或室

外或线上

2018 级、2019 级

各班级

6 月 5 日前，将活动照

片，班会和特色活动各 2

张，以学院为单位发至

人文教育学院乐鑫老师

OA，详见附件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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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活动组织

（一）动员宣传阶段

时间：2020 年 3 月 10 日至 5 月 30 日。

通过微信公众号、QQ 群等多种方式向全校师生宣传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

时间：2020 年 4 月 10 日至 8 月 5 日。按照本方案，组织开

4

团辅系列活动（在

微信公众号上推

送专题科普、活

动）

3月 10 日－6

月 15 日
线上

心 灵 俱 乐 部 成

员、学生骨干、

对心理健康感兴

趣的学生等

已部分开展，“四个一”

之网络专题推送，详见

附件 4。

5

“‘疫’路同心，

关爱生命”心理健

康教育微课

2月 10 日—7

月 20 日

商学院,人工智

能学院，人文教

育学院

推送优秀疫情心理健康

教育微课参与教育厅的

微课评选，详见附件 5。

6

“‘疫’路同心，

关爱生命”心理危

机干预案例

5月 20 日—7

月 20 日

商学院，人工智

能学院，人文教

育学院

推送优秀心理危机干预

案例参与教育厅的案例

评选，详见附件 6。

7

2019-2020 年南宁

职业技术学院心

理工作学生积极

分子评选活动

5月 20 日—6

月 20 日

全校学生 请参评同学按要求 2020

年 6 月 1 日前填写申报

表格，详见附件 7。

8

疫情期间心理健

康教育及心理干

预工作在线跨校

集中交流活动

5月 16 日

线上

相关高校心理中

心负责人、心理

健康教育工作骨

干教师

“四个一”之在线集中

会诊，详见附件 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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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方案实施。

七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团队全体专职教师、承办学院项

目指导教师为实践教学指导教师，负责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活动

的全过程。

（二）对二级学院项目组织承办项目的要求

1.项目与 5.25 主题吻合。

2.实践过程中，做好照片采集、实践活动记录、数据整理、

实践总结、调研分析等工作。

3.实践课程结束后，要按照要求提交实践活动材料、成果等。

八、实践活动要求与评价

（一）要求每位 2019 级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教学活动。

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》课程是必修课，5.25 大学生心理

健康活动月要求每位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实践教学活动。按照要

求完成实践教学，方可获得该课程实践教学成绩。缺席不参加不

予登记实践教学体验环节的成绩。成绩不及格者，须重修该课程。

教师根据学生实践成果及参与情况进行实践教学课程成绩评价。

2017 级、2018 级学生按项目要求参与完成。

（二）考核与评价

1.考核的主要内容：

（1）参加心理排查；

（2）参加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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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参加心理委员或心理骨干培训班，教育厅指定的比赛

项目等；

（4）其它贡献。

2.实践教学活动项目及赋分办法：

项目（考核内容） 分数占比（实践占课

程 30%）

说 明

参加心理状况排查 5% 每人必须参加，不参加不给分。

参加心理健康教育主题

班会

20%

每人必须参加，缺席者不给分。

参加心理委员或心理骨

干培训班、教育厅指定的比

赛项目、其它贡献等。

5%

加分项，最多不能超过满分。如组织、

策划、主持班会，主讲，参加漫画比赛等，

配合辅导员、班主任做好普查和心理干预

工作等。

遵守教学纪律，参加实践教学活动，按时完成的，都可以获

得 25 分。凡在实践教学活动中，有突出贡献的，成绩显著者，

可以加 1－5 分。不按时完成的一律不及格，按 0 分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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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0 年春季学期心理健康状况排查方案

2.关于开展疫情期间开学前后心理调适专题培训的

通知

3.2020 年春季学期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及班级特

色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方案

4.2020 年春季学期团辅系列活动

5.2020 年春学期推送“‘疫’路同心 关爱生命”

心理健康教育微课参赛方案

6.2020 年春学期推送“‘疫’路同心 关爱生命”

心理危机干预案例参赛方案

7.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工作积极分

子评选

8.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工作在线跨校

集中交流活动方案


